
網上聯署：回應平機會《歧視條例檢討諮詢文件》 

 

我們反對平等機會委員會在毫無民意授權的情況下，托檢討歧視法之辭為香港的

婚姻及家庭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最近平等機會委員會就「歧視條例檢討」展開公眾諮詢，並提出 77條諮詢問題。

我們理解平機會努力將現時不完善的條例化繁為簡，方便社會了解和閱讀，惟卻

衍生了不少新的問題，特別是當中重新定義婚姻及家庭，以及意圖將平機會條例

定義適用範疇偷偷擴闊、擴權等情況令人深表擔憂，以下是我們從關注香港社會

婚姻、家庭，以及平機會角色的角度作的回應。 

  

1. 我們認為理想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在法律下莊嚴的承諾，夫妻願意彼此忠

誠，建立長久關係，有利建立家庭及生兒育女，並確保兒童得到最大的保障

和育養。婚姻制度是每個人立足於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基石。 

2. 我們認為應堅守家庭乃由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產生的關係。 

3. 我們反對任何破壞婚姻和擴大家庭定義的企圖，因為此舉破壞社會最根本的

組織架構，而平機會亦無權任意更改家庭和婚姻定義。 

4. 我們反對平機會托辭重整條文，任意擴闊條文所賦予的權力，以替自身充權。 

5. 我們認為平機會已經有足夠權力促進香港社會的平等機會，反對平機會在完

全沒有制衡的情況下提出任何擴權建議。 

基於以上五點，我們就諮詢文件中的諮詢問題，有以下回應： 

 

I. 「「「「事實婚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及及及及「「「「前度事實關係前度事實關係前度事實關係前度事實關係」」」」 

我們反對「事實婚姻關係」、「同性事實婚姻關係」或「前度事實關係」。因

此，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問題 6、問題 9和問題 70，此三項題目均表示反對。 

諮詢問題編號（頁數）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諮詢問題 6 （諮詢文件第 31頁 ） 

你認為應否把婚姻狀況修訂為「伴侶關係狀況」，並列明保障有事

實婚姻關係的人士？若同意，應如何定義「事實婚姻關係」呢？

應否涵蓋異性事實婚姻關係和同性事實婚姻關係的保障?應否擴

展至保障基於前度事實婚姻關係而所受的歧視？ 

反對 

諮詢問題 9 （諮詢文件第 37頁） 

你認為家庭崗位歧視範圍應否擴大保障至需要照顧事實婚姻關係

中直系家庭成員的人士？若是，應如何定義事實婚姻關係？再

者，應否把保障擴大至包括需要照顧前度婚姻或前度事實婚姻關

反對 



係的直系家庭成員的人士？ 

諮詢問題 70（諮詢文件第 142頁） 

你認為根據婚姻狀況而提供不同福利的例外情況，應否修訂至讓

已婚人士和有事實婚姻關係的人士有同等福利？ 

反對 

 

II. 生殖科技與領養生殖科技與領養生殖科技與領養生殖科技與領養 

從生殖科技獲得嬰兒及領養家庭的考慮，均應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考慮。由

於申請者的婚姻狀況確實直接影響將出生或被領養兒童的福祉，在申請中考

慮申請者的婚姻狀況絕對為合理的差別對待。因此，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問題

71和問題 72，此兩項題目均表示反對。 

諮詢問題編號（頁數）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諮詢問題 71 （諮詢文件第 143頁） 

你認為：  

� 應否修訂《人類生殖科技條例》，撤銷要求接受人工受孕治療

的人必需已婚的規定？；及  

� 應否廢除《性別歧視條例》中關乎生殖科技的例外情況？ 

反對 

諮詢問題 72 （諮詢文件第 144頁） 

你是否認為基於《領養條例》的條文，關於領養的婚姻狀況歧視

的例外情況沒有需要，應予廢除？ 

反對 

 

III. 房屋政策房屋政策房屋政策房屋政策 

我們認同平機會認為「讓家庭優先得到公共房屋的政策有合理目的」，因此

容許婚姻狀況所出現的差別對待例外情況是有合理目的。我們對諮詢文件中

問題 73表示反對。 

諮詢問題編號（頁數）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諮詢問題 73 （諮詢文件第 144頁） 

你認為在提供公共房屋方面容許婚姻狀況歧視的例外情況應否廢

除？ 

反對 

 

完 


